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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研考會提出的中央電子化政府成效評比指標為主要參考架構，進而結合國內外地方政府電子化文獻，與專家訪談建議，以地方政府的觀點為主，提出適當地方電子化政府的評估指標。為瞭解地方政府電子化成效之決定因素，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與德菲法層級分析(Depth-AHP)進行本研究，分別在地方政府中選取台中縣市台南市等三縣市做為研究訪談對象，並與研考會做最後訪談及成效指標確認；再以德菲法層級分析方法建立地方政府電子成效指標各主要構面的權重，及各項指標的重要性大小。本研究設計「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之評比指標」是以「民眾服務」為導向，從三面向瞭解為民服務之成效：運作效率、民眾服務與政策達成探討。「運作效率」方面需著重於人員能力、服務人口數與密度等因素；「民眾服務」方面強調服務品質與效率；「政策達成」方面需著重於管理者之能力與領導方式。從此三方面再分為9大項及34個檢測項目。
研究結果得知經費減省、服務項目增加、政府公開、公民參與、透明與課責性是前五項最重要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評量項目。故在推動電子化過程中，不同層級政府在各個議題層次所可能遭遇的困難不會完全相同，是以建立我國地方電子化政府的一個完整性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同評估架構有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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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地方政府」乃是政府結構體系中的基本機構，亦是政府為民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一線單位。地方政府服務的品質、行政效能與效率之良瓢，均會直接影響人民對政府的施政滿意度與國家競爭力的高低(鄧憲卿，1997)。由於人民對地方政府的期望與要求較過去多樣化，且對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範圍要求更廣泛，因此，地方政府引用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簡稱IT)進行行政業務與服務電子化，讓公務人員易於蒐集更多資訊，提高處理行政業務效率，使得行政電子化成為公務人員行政輔助工具，來因應民眾的需求並加速回應與解決民眾問題的能力。由上可知，地方政府推動電子化的成敗，對行政利率、民眾服務及政策達成等是重要之因素
相較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推動電子化政府時，其資訊科技基礎設施與建設之預算，與資訊人力配額之需求，常難與中央政府比較，故其所遭遇的困難常與中央政府層級有所不同。故此，為改善地方行政與服務品質與效率，任何政府政策執行之後，相關單位都有必要瞭解該項政策的執行績效，以及是否解決或改善所面對的相關問題，藉以檢視地方政府政策執行之績效，以利瞭解民眾對政府之滿意度。「績效評估」係指一個機關試圖達成某項目標，如何達成目標與是否達成目標的系統化過程；基本上，績效評估是任何利用追蹤與評估組織績效的過程。績效評估是為了解一個機關的工作項目執行的「效果」和「效率」如何的過程(邱吉鶴，2001)。因此，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地方政府實施電子化之成效，主要目標在提出適合地方政府電子化績效評估之指標。故本研究將先建構電子化地方政府的評估架構，以提供我國各縣市政府檢驗電子化政府的推動成果；進而期盼能夠分析地方政府推動電子化政府的相關文獻，瞭解現有資料所呈現的評估面向；再者，輔以深度訪談方式，以建立較為完整並具實務經驗的評估架構與指標，做為地方電子化政府執行績效的參考依據。此外，本研究亦針對地方政府整併之實施，進行地方政府電子化現況調查，並尋找出適合日後地方政府整併後電子化成效之評估指標，以供政府參考。
2、 文獻分析
世界銀行在1989年首次使用「治理危機」(Crisis in Governance)   描述當時非洲的情形，此後「治理」一詞便廣泛地被用於政治發展研究中。在1992年世界銀行使用「治理與發展」(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作為年度報告的標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在1996年使用「治理」一詞於「促進參與式發展和善治的專案評估」 (Evaluation of Programmes Promo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Good Governance)報告中；聯合國開發署(UNDP)在1996年也使用「治理」作為年度報告的題目--「持續人類發展、管理發展和治理分工之治理」(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Division)；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1997年亦提出一份名爲「治理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Governance and UNESCO)的文件；聯合國成立「全球治理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並出版一份名爲《全球治理》的雜誌(Global Governance)(俞可平，2010)。
「治理」之意義從往昔至今不斷演變，最初由Rosenau在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1995)、The New Governance: Governing without Government(1996)與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1997)等文章中，將「治理」定義爲「一系列活動領域裏的管理機制，雖未得到正式授權，却能有效發揮管理作用」。「治理」意指是一種由共同的目標支援的活動，這些管理活動的主體未必是政府，也無須依靠國家的强制力量來實現。Rhodes(1996)認爲「治理」意味著一種新的統治過程，並詳細列舉不同的治理定義；再則，依Stoker(2006)與Rhodes(2007)也提出治理之意義；關於治理的定義中，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具有其代表性。該委員會於1995年發表一份題爲《我們的全球夥伴關係》的研究報告，並在該報告中對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之總和」；換言之，治理是使相互衝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且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包括有權迫使他人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因此，治理具有四個特徵：治理是過程，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涉及公共部門，或包括私人部門，故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性的互動(陳義彥主編，2008)。
政府之治理強調組織、協調、整合與管制之過程，政府需提出一套適宜的組織運作規範，以利政府與非政府部門間之互動關係建立，達到政策之目標完成。依此，政策完成成效的評估包含兩大部分：一是針對政策行動者對於標的團體所提供的服務、貨品或資源的「產出」；另一是指政策執行後對於標的人口產生的有形或無形、預期或非預期的「影響」 (Dunn, 2004；黃朝盟、吳濟安，2010) 換言之，產出包括服務的效率與品質，而影響包含民眾的觀感與期待。
依Dollery, Crase & O’keefe (2009) 研究澳洲地方政府整併計畫在分析結構改革時，提出結構整併改革有利於傳輸成本之節省或改善服務品質，而改革最佳方式是由下而上的結構改變模式(Bottom-up Structural Change Models)，且有助於單位間之合作關係建立。Revelli & Tovmo (2007)以挪威地方政府為例，認為影響政府效率主因之一是公務人員的品質與效率，其他是服務之人口數與密度也有相關。Simonsson, Johnson & Ekstedt (2010) 探析電子化成熟度與電子化成效之關係，發現組織IT控管之意願、組織之定義過程、角色、責任、品質管理與成本分配與電子治理成效具有強烈相關性。Chen & Gant (2001)提出衡量電子化地方政府之成效，首先需建立適當的資訊能力，如資訊人員之技術、契約協商與成效控管能力；再則，高階管理人員之支持很重要，他們支持可以避免人員對IT抗拒，因此管理階層對IT管理的領導方式極具重要行；此外，地方政府需要培養管控IT委外專案之能力。有能力地方政府可以維持與專注於配合電子化政府、民眾與商業之需求。
由上述可知，運作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方面需著重於人員能力、服務人口數與密度等因素；民眾服務方面強調服務品質與效率；政策達成方面需著重於管理者之能力與領導方式。
3、 研究方法
「德菲法」是藉由整合各專家觀點作成預測結果之研究方法，主要目的在取得專家們的共識，尋求各專家對特定問題的一致性意見。故德菲法多以問卷來進行，參與之專家可以在隱密的環境中依其專業知識及實際經驗充分地表達本身對議題的意見，判斷計畫實施的可能影響，及預測個目標達成效果；因此，此法不僅具有集思廣益之效，並能得到專家獨立判斷之品質，再者，利用層級分析法將專家所指出的地方電子化政府成效指標作層級及權重的分析，讓各個地方政府施行地方電子化時，依指標重要性作實施的考量重點。「層級分析法」（AHP）最大的特色是可以系統化複雜的問題，並影響因素間的複雜關係，利用層級架構做有系統地連結，再透過各因素間權重計算與比較，提供相關的數據與資料，幫助決策者進行決策方案的評估與選擇。故本研究可以藉由德菲法取得各專家對地政府電子化成效指標的一致性意見，利用層級分析法建立成效指標的重要性，結合兩個方法可以對地方政府電子化成效指標建立合適性的研究架構，以供地方政府評估電子化績效指標之參考。
本研究問卷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份為深度專家訪談；第二部分為層級決策分析法結合德菲法；第三部分為成效指標評量表，分述如下。
(一)深度專家訪談
在第一部分問卷，研究人員收集相關文獻回並與專家做深度訪談，利用開放式方式讓專家就研究主題本身自由發表意見，此舉目的在於不侷限其思考範圍，也就是集眾廣智。經過幾次的深度訪談問卷後，研究人員經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將專家意見歸類，找出專家學者共識，發展出層級決策分析法結合德菲法問卷。
(二)層級決策分析法結合德菲法
在第二部分問卷，利用深度方談問卷結果，即以相關文獻回顧及專家訪談，取代初次以開放式問答彙整專家個別意見的步驟，直接發展第二次的結構性問卷（層級決策分析法結合德菲法），將依此問卷做為研究架構的雛形，再利用決策層級分析(AHP)優點，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由不同層面以予層級分解，並透過量化的判斷，覓得脈胳後加以綜合評估，以提供決策者選擇適當的方案的充份資訊，同時減少決策錯誤的風險性，找出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各層級的相對權重。
(三)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評量表
最後為瞭解各項評估項目的重要性，利用李克特五尺度(0-100分數)：非常不重要(0-20)，不重要(21-40)，普通(41-60)，重要(61-80)，非常重要(81-100)，建立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評量表，從各地方首長及專家學者對成效指標重要性填答結果，找出各項評估指標項目重要性大小。
4、 研究分析
(一)地方電子化成效指標AHP層級建立
本研究在找出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以「中央電子化政府成效評比指標」指引為基礎並參考國內外文獻來發展，第一層級為本研究之發展目標，即為地方電子化政府成效；第二層級為地方電子化政府成效中重要的三要素，即為運作效率、民眾服務及政策達成；第三層級為評量地方電子化政府成效的準則，此層級為參考中央電子化政府成效評比指標中及專家訪談過後建議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架構中的九大主題：（1）經費減省、（2）公務員效率、（3）內部組織及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4）服務流程簡化、（5）服務滿意度提升、（6）服務項目增加、（7）政府公開、（8）透明與課責性、（9）公民參與(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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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HP問卷設計與專家調查
本研究問卷係以層級分析法為主要方式設計並結合德菲法之應用請專家實施填答，調查時間為2010年8月17日起至8月31日止，調查方式以電子問卷及紙本問卷為主，專家共計遴選14位，其中五位為學術專家，備長期研究各地方政府導入電子化之學者；另9位為各地方政府資訊部門首長，均對地方政府實施電子治理有相當程度的瞭解，且具備長期輔導各地方政府導入電子化之豐富經驗；此部分的問卷設計主要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設計的目的是為獲得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AHP層級間重要性的比較數值；第二部分設計的目的則是希望透過專家意見獲得組織內部一般人員，對於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的各項概念應具備的認知程度。
專家問卷調查以網路問卷及紙本方式匿名填答，時間約自2010年8月18日起至8月31日止實施，因第一回合C.R.值已小於0.1，顯示本研究AHP權重之一致性已可接受，故不進行第二回合問卷。
經過專家協助完成問卷填答後，將所回收之問卷資料透過AHP統計軟體（Expert Choice 2000 Enterprise）及Microsoft Excel 2003進行資料整理與數據分析，所得各層級權重C.R.值皆小於0.1，表示各構面的一致性均可以接受，在彙整所有要素及評估準則權重後，將第二層級、第三層級權重相乘即可獲得每個評估準則在整個層級的總權重，AHP全問卷權重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AHP全問卷權重統計表
	第一層
目標
	第二層
構面/權重
	第三層
評量準則
	第三層
權重
	第三層
總權重

	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
	運作效率(AA)(0.42)
	A經費減省
	0.17
	0.07

	
	
	B公務員效率
	0.07
	0.03

	
	
	C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
建設之改善
	0.08
	0.03

	
	
	D服務流程簡化
	0.07
	0.03

	
	
	E服務滿意度提升
	0.07
	0.03

	
	
	F服務項目增加
	0.15
	0.06

	
	
	G政府公開
	0.12
	0.05

	
	
	H透明與課責性
	0.13
	0.06

	
	
	I公民參與
	0.14
	0.06

	
	民眾服務(BB)(0.30)
	A經費減省
	0.23
	0.07

	
	
	B公務員效率
	0.09
	0.03

	
	
	C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
	0.10
	0.03

	
	
	D服務流程簡化
	0.06
	0.02

	
	
	E服務滿意度提升
	0.05
	0.01

	
	
	F服務項目增加
	0.11
	0.03

	
	
	G政府公開
	0.12
	0.04

	
	
	H透明與課責性
	0.11
	0.03

	
	
	I公民參與
	0.14
	0.04

	
	政策達成(CC)(0.28)
	A經費減省
	0.20
	0.06

	
	
	B公務員效率
	0.08
	0.02

	
	
	C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
	0.11
	0.03

	
	
	D服務流程簡化
	0.10
	0.03

	
	
	E服務滿意度提升
	0.06
	0.02

	
	
	F服務項目增加
	0.15
	0.04

	
	
	G政府公開
	0.11
	0.03

	
	
	H透明與課責性
	0.08
	0.02

	
	
	I公民參與
	0.11
	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因此，本研究以專家問卷所獲得運作效率、民眾服務及政策達成構面中九項評量準則之總權重值加總，即為本研究地方電子治理評量表設計之權重值，如表2所示：
表2
本研究地方電子治理評量表權重值
	評量準則
	運作校(AA)
	民眾服務(BB)
	政策達成(CC)
	總權重值

	A經費減省
	0.07
	0.07
	0.06
	0.20

	B公務員效率
	0.03
	0.03
	0.02
	0.08

	C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
	0.03
	0.03
	0.03
	0.09

	D服務流程簡化
	0.03
	0.02
	0.03
	0.08

	E服務滿意度提升
	0.03
	0.01
	0.02
	0.06

	F服務項目增加
	0.06
	0.03
	0.04
	0.13

	G政府公開
	0.05
	0.04
	0.03
	0.12

	H透明與課責性
	0.06
	0.03
	0.02
	0.11

	I公民參與
	0.06
	0.04
	0.03
	0.13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由表2可以發現，經費減省的權重值皆比其他評量準則項目高出1.54倍至3.33倍，顯示專家認為經費減省對於地方政府電子治理必須具備高度的重要性。在地方政府電子治理項目部分，在問卷中專家認為對於34項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的重要性程度如表3所示：
表3
本研究地方電子治理成效指標重要性程度表
	項目
	成效指標
	平均值
	重要程度

	A1
	服務規劃成本減少
	4.53
	普通重要

	A2
	人事費用減少
	4.40
	普通重要

	B1
	完成業務時間縮短
	5.80
	重要

	B2
	單位時間內服務項目增加
	5.27
	重要

	C1
	支援業務完成的效能提高
	6.40
	重要

	C2
	跨業務單位的整合效率提高
	7.47
	非常重要

	C3
	內部業務整合效率提高
	6.80
	重要

	D1
	申請服務流程簡化
	7.20
	非常重要

	D2
	申辦窗口整合情形
	6.93
	重要

	D3
	線上申辦服務多元
	6.53
	重要

	D4
	表單標準化
	6.27
	重要

	D5
	提供線上申辦申請服務
	6.53
	重要

	E1
	提供民眾使用介面的容易性
	7.47
	非常重要

	E2
	服務符合民眾需求
	7.60
	非常重要

	E3
	提供服務項目簡單及易用性
	7.07
	非常重要

	E4
	網頁瀏覽功能健全性
	6.67
	重要

	F1
	政府提供服務的項目數增加
	6.27
	重要

	F2
	線上服務項目便利性增加
	6.93
	重要

	F3
	主動服務項目增加
	6.93
	重要

	F4
	行動化服務項目增加
	6.40
	重要

	G1
	政府資訊應公開而公開
	6.53
	重要

	G2
	公開資訊的完整性
	7.07
	非常重要

	G3
	公開資訊方便取得
	6.80
	重要

	G4
	提供民眾單一查詢窗口
	6.67
	重要

	H1
	善用網路技術提升自我業務管理
	6.13
	重要

	H2
	整合分散資訊，支援主管決策
	6.47
	重要

	H3
	更加便利查閱計畫管理程序
	6.13
	重要

	H4
	增強內部業務控制
	6.67
	重要

	H5
	提升業務或計劃管理績效
	6.80
	重要

	I1
	提供線上意見表達的管道
(如意見箱)
	6.80
	重要

	I2
	提供線上參與投票的管道
(如議題表達)
	5.87
	重要

	I3
	提供線上政策參與討論的管道
	6.20
	重要

	I4
	提供線上申訴的管道
	6.80
	重要

	J5
	提供線上申請申辦的管道
	5.87
	重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三)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評量表建立與研究結果
本研究評量表填答部分係採以李克特（Likert）五點綜合尺度設計（非常不重要(0-20)、不重要(21-40)、普通(41-60)、重要(61-80)、非常重要(81-100)）並分別賦予1-5之數值代表不同的重要性程度，且評量表中每小題概念定義均以中央政府電子化及相關文獻定義作為說明，以利接受評量之人員填答確定本研究評量表架構之後，緊接著進行評量表的權重值計算。在本研究評量表中各評量項目權重值係以地方電子治理評量準則總重值為基準，因為在專家問卷第二部分中是以李克特（Likert）五點綜合尺度設計並分別賦予數值1、3、5、7、9來並以幾何平均數來計算重要性，故此概念項目的權重值以表14中各項準則的平均值除以9來計算獲得，例如：評量項目經費減省中服務規劃成本減少指標的權重值0.54，即以表1中服務規劃成本減少平均值4.53除以9所獲得，本研究評量表各成效指標權重分配如表4所示。
從上表4可以發現，地方電子治理評量表設計之第一層權重值，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經費減省(0.20)、服務項目增加(0.13)、公民參與(0.13)、政府公開(0.12)、透明與課責性(0.11)、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0.09)、公務員效率(0.08)、服務流程簡化(0.08)、服務滿意度提升(0.06)。再進行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第二層評量指標的權重值；從表16經費減省的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服務規劃成本減少(0.50)、人事費用減少(0.49)；公務員效率的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完成業務時間縮短(0.64)、單位時間內服務項目增加(0.59)；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的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跨業務單位的整合效率(0.83)、內部業務整合效率提高(0.76)、支援業務完成的效能提高(0.71)；服務流程簡化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申請服務流程簡化(0.80)、申辦窗口整合情形(0.77)、線上申辦服務多元(0.73)、提供線上申辦申請服務(0.73)、表單標準化(0.70)；服務滿意度提升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服務符合民眾需求(0.84)、提供民眾使用介面的容易性(0.83)、提供服務項目簡單及易用性(0.79)、網頁瀏覽功能鍵全性(0.74)；服務項目增加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線上服務項目便利性增加(0.77)、主動服務項目增加(0.77)、行動化服務項目增加(0.71)、政府提供服務的項目數增加(0.70)；政府公開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公開資訊的完整性(0.79)、公開資訊方便取得(0.76)、提供民眾單一查詢窗口(0.74)、政府資訊應公開而公開(0.73)；透明與課責性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提升業務或計畫管理績效(0.76)、增強內部業務控制(0.74)、整合分散資訊，支援主管決策(0.72)、善用網路技術提升自我業務管理(0.68)、更加便利查閱計畫管理程序(0.68)；公民參與構面權重值由高至低依序為提供線上意見表達的管道(0.76)、提供線上申訴申辦的管道(0.76)、提供線上政策參與討論的管道(0.69)、提供線上參與投票的管道(0.65)、提供線上申請申辦的管道(0.65)。
表4
本研究「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評量表」權重分配
	項次
	評量項目
	第一層
權重值
	成效指標
	第二層
權重值

	一
	經費減省
	0.20
	服務規劃成本減少
	0.50

	
	
	
	人事費用減少
	0.49

	二
	公務員效率
	0.08
	完成業務時間縮短
	0.64

	
	
	
	單位時間內服務項目增加
	0.59

	三
	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
	0.09
	支援業務完成的效能提高
	0.71

	
	
	
	跨業務單位的整合效率提高
	0.83

	
	
	
	內部業務整合效率提高
	0.76

	四
	服務流程簡化
	0.08
	申請服務流程簡化
	0.80

	
	
	
	申辦窗口整合情形
	0.77

	
	
	
	線上申辦服務多元
	0.73

	
	
	
	表單標準化
	0.70

	
	
	
	提供線上申辦申請服務
	0.73

	五
	服務滿意度提升
	0.06
	提供民眾使用介面的容易性
	0.83

	
	
	
	服務符合民眾需求
	0.84

	
	
	
	提供服務項目簡單及易用性
	0.79

	
	
	
	網頁瀏覽功能健全性
	0.74

	六
	服務項目增加
	0.13
	政府提供服務的項目數增加
	0.70

	
	
	
	線上服務項目便利性增加
	0.77

	
	
	
	主動服務項目增加
	0.77

	
	
	
	行動化服務項目增加
	0.71

	七
	政府公開
	0.12
	政府資訊應公開而公開
	0.73

	
	
	
	公開資訊的完整性
	0.79

	
	
	
	公開資訊方便取得
	0.76

	
	
	
	提供民眾單一查詢窗口
	0.74

	八
	透明與課責性
	0.11
	善用網路技術提升自我業務管理
	0.68

	
	
	
	整合分散資訊，支援主管決策
	0.72

	
	
	
	更加便利查閱計畫管理程序
	0.68

	
	
	
	增強內部業務控制
	0.74

	
	
	
	提升業務或計劃管理績效
	0.76

	九
	公民參與
	0.13
	提供線上意見表達的管道
(如意見箱)
	0.76

	
	
	
	提供線上參與投票的管道
(如議題表達)
	0.65

	
	
	
	提供線上政策參與討論的管道
	0.69

	
	
	
	提供線上申訴申辦的管道
	0.76

	
	
	
	提供線上申請申辦的管道
	0.65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5、 結論與建議
政府引進IT之初，相關硬體的建置和電子化政府服務的提供絕對是必要的，但在相關電子化政府建設陸續推展普及之後，政府所要思考扮演的角色就不會僅是單純的服務提供者而已，而是以民眾為導向的雙向運作，是政府永續經營的議題。目前各國對於電子化政府的評比國際評比還是以功能導向為主的評估調查，皆從政府的角度出發，以提供電子化服務為考量重點，如世界經濟論壇（WEF）以政府電子化整備度與使用度為指標；國際電信聯盟（ITU）以國家基礎資訊通信為指標，包括可負擔性、覆蓋率、可取得通路、連網設備、基礎建設及連線品質等為主。
在本研究的研究成果中發現，專家學者同意本研究所設計之「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之評比指標」，是以民眾服務為導向，從三面向--運作效率、民眾服務與政策達成探討；運作效率方面需著重於人員能力、服務人口數與密度等因素；民眾服務方面強調服務品質與效率；政策達成方面需著重於管理者之能力與領導方式。依此再分為九大項：經費減省、公務員效率、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服務流程簡化、服務滿意度提升、服務項目增加、政府公開、透明與課責性、公民參與，再透過共計35個項目檢測：(1)服務規劃成本減少、(2)人事費用減少、(3)完成業務時間縮短、(4)單位時間內服務項目增加、(5)支援業務完成的效能提高(6)跨業務單位的整合效率提高、(7)內部業務整合效率提高、(8)申請服務流程簡化、(9)申辦窗口整合情形、(10)線上申辦服務多元(11)表單標準化(12)提供線上申辦申請服務(13)提供民眾使用介面的容易性(14)服務符合民眾需求(15)提供服務項目簡單及易用性(16)網頁瀏覽功能健全性(17)政府提供服務的項目數增加(18)線上服務項目便利性增加(19)主動服務項目增加(20)行動化服務項目增加(21)成效指標(22)政府資訊應公開而公開(23)公開資訊的完整性(24)公開資訊方便取得(25)提供民眾單一查詢窗口(26)善用網路技術提升自我業務管理(27)整合分散資訊，支援主管決策(28)更加便利查閱計畫管理程序(29)增強內部業務控制(30)提升業務或計劃管理績效(31)提供線上意見表達的管道 (如意見箱) (32)提供線上參與投票的管道(如議題表達)(33)提供線上政策參與討論的管道(34)提供線上申訴申辦的管道與(35) 提供線上申請申辦的管道等選項來探討電子化政府成效。
從表5分析可以得知，經費減省、服務項目增加、政府公開、公民參與、透明與課責性是前五項最重要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評量項目。如Dollery, Crase & O’keefe (2009)所指出，經費的多寡影響導到設備更新、計劃執行與人事任聘，故不得等閒視之，而電子化之後，服務規程成本減少是可能的，也可做為成效評比之一。在服務項目增加部分，「政府提供服務的項目數增加」、「線上服務項目便利性增加」、「主動服務項目增加」、「行動化服務項目增加」皆是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評比重要指標，其中以便利性與主動性服務為較重要。依「政府公開」方面，以「政府資訊應公開而公開」、「公開資訊的完整性」、「公開資訊方便取得」、「提供民眾單一查詢窗口」可做為成效評比指標，其中以「公開資訊的完整性」此項目為最重要評比項目，可能是因為公開資訊的完整性會影響到學術或民眾對資訊的完整理解避免誤導或理解錯誤，也可以真實呈現事件事實性與完整性，如Simonsson, Johnson & Ekstedt (2010)等所研究。在「公民參與」部分，「提供線上意見表達的管道」(如意見箱)、「提供線上參與投票的管道」 (如議題表達) 、「提供線上政策參與討論的管道」、「提供線上申訴申辦的管道」與「提供線上申請申辦的管道」是公民參與重要衡量指標，基本上以民眾意見能傳遞入政府為主，建立雙向溝通管道。在「透明與課責性」部分，以治理為主強調業務與程序管理，以「善用網路技術提升自我業務管理」、「整合分散資訊，支援主管決策」、「更加便利查閱計畫管理程序」、「增強內部業務控制」、「提升業務或計劃管理績效」等四項為評估指標。
表5
本研究「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評量表」重要性分析
	研究指標
	第一層
權重值
	評量項目
	第二層
權重值
	成效指標
	第三層
權重值
	重要
程度

	運作效率
	0.42
	經費減省
	0.20
	服務規劃成本減少
	0.50
	普通重要

	
	
	
	
	人事費用減少
	0.49
	普通重要

	
	
	公務員效率
	0.08
	完成業務時間縮短
	0.64
	重要

	
	
	
	
	單位時間內服務項目增加
	0.59
	重要

	
	
	內部組織與資訊基礎建設之改善
	0.09
	支援業務完成的效能提高
	0.71
	重要

	
	
	
	
	跨業務單位的整合效率提高
	0.83
	非常重要

	
	
	
	
	內部業務整合效率提高
	0.76
	重要

	民眾服務
	0.30
	服務流程簡化
	0.08
	申請服務流程簡化
	0.80
	非常重要

	
	
	
	
	申辦窗口整合情形
	0.77
	重要

	
	
	
	
	線上申辦服務多元
	0.73
	重要

	
	
	
	
	表單標準化
	0.70
	重要

	
	
	
	
	提供線上申辦申請服務
	0.73
	重要

	
	
	服務滿意度提升
	0.06
	提供民眾使用介面的容易性
	0.83
	非常重要

	
	
	
	
	服務符合民眾需求
	0.84
	非常重要

	
	
	
	
	提供服務項目簡單及易用性
	0.79
	非常重要

	
	
	
	
	網頁瀏覽功能健全性
	0.74
	重要

	
	
	服務項目增加
	0.13
	政府提供服務的項目數增加
	0.70
	重要

	
	
	
	
	線上服務項目便利性增加
	0.77
	重要

	
	
	
	
	主動服務項目增加
	0.77
	重要

	
	
	
	
	行動化服務項目增加
	0.71
	重要

	政策達成
	0.28
	政府公開
	0.12
	政府資訊應公開而公開
	0.73
	重要

	
	
	
	
	公開資訊的完整性
	0.79
	非常重要

	
	
	
	
	公開資訊方便取得
	0.76
	重要

	
	
	
	
	提供民眾單一查詢窗口
	0.74
	重要

	
	
	透明與課責性
	0.11
	善用網路技術提升自我業務管理
	0.68
	重要

	
	
	
	
	整合分散資訊，支援主管決策
	0.72
	重要

	
	
	
	
	更加便利查閱計畫管理程序
	0.68
	重要

	
	
	
	
	增強內部業務控制
	0.74
	重要

	
	
	
	
	提升業務或計劃管理績效
	0.76
	重要

	
	
	公民參與
	0.13
	提供線上意見表達的管道
(如意見箱)
	0.76
	重要

	
	
	
	
	提供線上參與投票的管道
(如議題表達)
	0.65
	重要

	
	
	
	
	提供線上政策參與討論的管道
	0.69
	重要

	
	
	
	
	提供線上申訴的管道
	0.76
	重要

	
	
	
	
	提供線上申請申辦的管道
	0.65
	重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政府多年來一直強調民眾對政府服務滿意度之提升，時時不斷對民眾做滿意度調查；事實上依「服務滿意度提升」之項目，是評比項目中權重數據較低者，可見民眾的觀感非決斷性的唯一指標做為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評比指標，或許只能做參考，畢竟民眾意見是相當主觀性；但是「服務滿意度提升」仍是重要的，其中四項是評比重要指標，即是「提供民眾使用介面的容易性」、「服務符合民眾需求」、「提供服務項目簡單及易用性」、「網頁瀏覽功能健全性」，這四項具客觀性，較易讓行政人員接受，改進服務品質，如Chen & Gant (2001)所研究。此外，在組織建構與流程方面，以「跨業務單位的整合效率提高」與「申請服務流程簡化」兩項包含在最重要的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之中。可見，跨單位整合與流程簡化是政府在組織改造過程中需特別注意之項目。
過去關於地方電子化政府的評估架構，多未能善加區分中央與地方層級之間的差異，調查範疇亦過度聚焦於產出評估，缺乏完整的治理管理面向。然而，在推動電子化過程中，不同層級政府在各個議題層次所可能遭遇的困難不會完全相同，例如相較於中央政府大成本的建構，地方政府的財源嚴重不足，對於電子化政府的推動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是以建立我國地方電子化政府的一個完整性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同評估架構有其重要性。
由上述可知，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指標之設計，已由傳統政府功能為導向轉成為以民眾服務為導向，如此才符合推動電子化政府之最初宗旨。因此，再以民眾為導向之前提，地方政府各縣市之人口數與負責推動電子化政府相關人員之數目(如資訊單位人數)都是虛列入考量之評比因素，如Tovmo (2007)以挪威地方政府為例，認為影響政府效率主因之一是公務人員的品質與效率，其他是服務之人口數與密度也有相關。所以，各地方縣市之人口數與密度，都會影響地方政府電子治理成效評比。故此，本研究建議在評比過程中，須將「縣市人口數」與「縣市政府內服務人員數目」等兩因素列入考量。若人口密度高的縣市，其政府機關服務人數是否具有合理相對比例，此將影響其電子治理成效。依此，將人口數與服務人數分為低、中、高三等級，在依所設計評比指標進行評量，才能真正找出各縣市地方政府合理電子治理成效評比等級，也才能讓各縣市政府依各自優勢發展電子化政府治理自己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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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promote digitalization for public services, thery confront different demands and difficulties of information equipment and budge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ocal e-government, this study applies the depth interview and Depth-AHP as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chooses Taichung County, Taichung City as the important sizes of each indicator according to the main 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Depth-AHP.

The finding in this research is that the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e-government on public service are involved the three dimensions: operational efficiency, public service and policy achievement.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emphasixes on the personnel abilities and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and density, public service on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policy achievement on the ability of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Then, this research analyzes with the nine main subjects and thirty-four items.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services, government openness, citizen participatio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re the five most importa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f local e-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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